
 

 

证券代码：000592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21-060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部分解押及 

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控股股东福建山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田实业”）为其非控股股

东融资业务提供担保质押在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的股

份（目前为3,891.4717万股），因被担保人存在违约情形，已被部分实施违约处

置且存在继续被动减持的可能。山田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正积极与有关各方进行

沟通协商、采取积极措施化解被动减持的风险，进展情况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山田实业的函告，获悉山田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进行解押及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山田实业 是 3,500 9.46% 1.81% 2020.08.14 2021.11.03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

城北支行 

合计 -- 3,500 9.46% 1.81% -- -- --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山田

实业 
是 3,500 9.46% 1.81% 否 否 

2021.11.

05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城北支行 

为他人

融资担

保 

合计 -- 3,500 9.46% 1.81%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田实业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山田

实业 
36,988.9523 19.15% 15,041.4717 18,541.4717 50.13% 9.60% 0 0% 8,680 47.05% 

合计 36,988.9523 19.15% 15,041.4717 18,541.4717 50.13% 9.60% 0 0% 8,680 47.05%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山田实业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山田实业未来

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1,15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30.1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7%，对应融资余额为 9,350 万元人民币；山田实

业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1,15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的 30.1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7%，对应融资余额为 9,350 万元人民币。还款

资金来源将为自有资金，具有相应资金偿付能力。 

3、山田实业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

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4、山田实业为其非控股股东融资业务提供股票质押担保，质押在厦门信托

的3,891.4717万股股份（占山田实业所持本公司股份的10.52%，占公司总股份的

2.01%），因其非控股股东存在未能履行融资业务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山田实



 

 

业质押的该部分股份存在被质权人厦门信托实施违约处置的可能，但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山田实业

及其实际控制人正积极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商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措施，化

解被动减持的风险，后续进展情况将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山田实业质押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

请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刊登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核查意见 

山田实业质押于厦门信托的平潭发展部分股份存在被质权人厦门信托继续

实施违约处置而被动减持的风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对该笔质押事

项进行核查，一致认为：该质押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